
 

 

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4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内容及金额：智慧城轨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及平台示范工程实

验室综合测试验证平台设备集成采购项目，合同金额为：186,238,888.00 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将在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买方收到卖方的

履约保函后，方可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项合同文件生效之日起至质量保证期完结之日止，

暂定 2022 年 12 月前完成智慧城轨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及平台示范工程实

验室综合测试验证平台的测试并具备验收条件，质量保证期 6年。 

 风险及不确定性：本项目收入依据合同在履约期间确认，本项目对于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合同签署概况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卖方，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日以

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买方，以下简称“京投公司”）

《智慧城轨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及平台示范工程实验室综合测试验证平台

设备集成采购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签订该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186,238,888.00元。 

公司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签署该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项目名称：智慧城轨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及平台示范工程实验室综合

测试验证平台设备集成采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合同金额：186,238,888.00元 

3.合同内容：本项目依托北京地铁 11号线和 19号线工程，模拟新一代系统

各种运营场景，搭建一个系统实验室综合测试验证平台，支撑“2项技术（虚拟

编组、智能调度）+2 个平台”在示范工程应用的场景技术验证，通过室内多系统

联调，实现场景功能测试验证，推动试验验证与成果转换，并为行业提供共性的

数据分析、设备测试、系统检测检验、运营维护等服务。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企业名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 法定代表人：张燕友 

4. 注册资本：16,420,658.49万元 

5. 成立日期：1981年 2月 10日 

6.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6号京投大厦 2号楼 9层 908室 

7. 主要股东：北京市人民政府 

8. 主营业务：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

资及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地铁车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

房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总资产 7,074.25 亿元，营业收

入 136.65 亿元，净利润 31.56 亿元，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10.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与京投公司签署了《关于北京交控硅谷科技有限公司 5%股权之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北京交控硅谷科技有限公司 5%股权转让给京投公司，股

权转让款为 2,768.36 万元。上述事项已经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公告的《交控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书明书》中披露。 

三、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金额：186,238,888.00元 

2. 支付进度安排：项目按照预付款、进度款（包括设备到货款和技术服务

费）、竣工结算款、质保款进行支付。 

3. 履行地点：北京市 

4. 履行期限：自本项合同文件生效之日起至质量保证期完结之日止，暂定

2022年 12月前完成智慧城轨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及平台示范工程实验室综

合测试验证平台的测试并具备验收条件，质量保证期 6年。 

5.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将在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买方收到卖方的履

约保函后，方可生效。 

6. 合同签署地点：北京市 

7. 违约责任：一方未按合同履行相关约定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其承担违

约责任、继续履行或扣除相应项目的费用，如一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

约方应给予相应损失的赔偿。 

8. 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诉讼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合同中涉及诉讼部分以外的内容应继续执行。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项目合同金额为 186,238,888.00 元，项目收入依据合同在履约期间

确认。如本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与合同对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是公



 

 

司开展轨道交通业务的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

定，合同双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

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由于项目收入依据合同在履约期间确认，对各

年度业绩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